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关闭、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置的设施、场所核准

	责任主体
	城建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认定（总承包特级、一级及部分专业一级除外）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料、占道施工审批

	责任主体
	市政公用事务中心筹备组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夜间建筑施工许可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  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项目名称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目录、公示征收金额计算方式，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者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告知理由），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申请人当场不能补全或者更正的，应当当场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2.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许可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组织人员实地核查情况。认真审查应修建防空地下室面积或免缴、减缴是否符合减免要求并核算应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金额，核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缴款到账情况。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当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理措施。

5.其它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它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  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危害人民防空安全行为的处罚

	责任主体
	人防办

	责任事项
	1. 立案责任：人防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的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的违法案件，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防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应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人防部门应当组织2名以上有关人员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办案程序、处罚意见等进行审查，根据认定的事实，提出不予处罚、予以处罚、补充证据、重新调查、移送、撤销案件或者其他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人防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人防部门应制作人防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人防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6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采取加罚，监管下级人防主管机构的行政处罚行为，接受申诉、行政复议。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9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不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处罚

	责任主体
	人防办

	责任事项
	1. 立案责任：人防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的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四十九条的违法案件，应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防部门对立案的案件，应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人防部门应当组织2名以上有关人员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办案程序、处罚意见等进行审查，根据认定的事实，提出不予处罚、予以处罚、补充证据、重新调查、移送、撤销案件或者其他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人防部门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人防部门应制作人防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人防行政处罚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6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对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采取加罚，监管下级人防主管机构的行政处罚行为，接受申诉、行政复议。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0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按照遂市价费（1997）208号《关于调整市城区市政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一）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35元。（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40元，根据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1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绿化异地建设费的征收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按照遂市价费（1997）208号《关于调整市城区市政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一）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35元。（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40元，根据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2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城市园林绿地占用费的征收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按照遂市价费（1997）208号《关于调整市城区市政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一）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35元。（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40元，根据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3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按照遂市价费（1997）208号《关于调整市城区市政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一）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35元。（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40元，根据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4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按照遂市价费（1997）208号《关于调整市城区市政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一）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35元。（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40元，根据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5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征收建筑垃圾处置费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按照遂市价费（1997）208号《关于调整市城区市政建设配套费征收标准的通知》（一）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35元。（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调为每平方米40元，根据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6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的征收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人防易地建设费征收金额计算方式、征收方式、免缴、减缴条件、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审核《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实地勘察，对于批准易地建设的项目，再核定应缴纳易地建设费的金额。审查免缴、减缴易地建设费的理由和减缴幅度及金额等。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符合免缴、减缴条件的，做出免收、减收易地建设费的决定。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年度定期检查，严格依法查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征收、使用和管理中的违规违法行为，并自觉接受财政、发改、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7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责令加倍缴纳绿化费

	责任主体
	市政公用事务中心筹备组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制作并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整改的期限、方式及申诉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期限等。当事人不履行，按程序发布限期整改公告，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向当事人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经催告后，当事人仍未自行履行义务的，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后依法代履行。

3.执行责任：当事人拒不履行的，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组织人员依法强制代履行。

4.事后监督责任：应当妥善保管拆除后的财物，严禁动用、调换、损毁。

    5. 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要求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8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临时占用城市园林绿地造成损毁不及时恢复，也不缴纳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经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加收百分之二的滞纳金

	责任主体
	市政公用事务中心筹备组

	责任事项
	1.告知责任：制作并送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告知当事人整改的期限、方式及申诉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期限等。当事人不履行，按程序发布限期整改公告，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向当事人送达催告书，催告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经催告后，当事人仍未自行履行义务的，经本机关负责人同意后依法代履行。

3.执行责任：当事人拒不履行的，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组织人员依法强制代履行。

4.事后监督责任：应当妥善保管拆除后的财物，严禁动用、调换、损毁。

    5. 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要求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19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权力事项名称
	加处罚款与加收滞纳金

	责任主体
	计财股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对未履行行政处罚义务的当事人下达催告通知书，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的期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

2.决定责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无正当理由的，向行政机关负责人报告并经批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根据中止和终结执行决定。

3.执行责任：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保证行政管理目的的实现。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监管。

5.其他责任: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中水设施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建股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中水设施情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城市和重要经济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人防办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职责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收集相关证据，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不妨碍被检查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检查人的财务，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2.处置责任：依法告知当事人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及处理意见，对不服处理意见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停止建造、安装和使用，并责令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立即改正。记录存档。

3.信息公开责任：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公布检查结果，并跟踪复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权力项目名称
	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人防办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职责定期或者不定期进行检查。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制作笔录。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收集相关证据，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不妨碍被检查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被检查人的财务，不得谋取其他利益。

2.处置责任：依法告知当事人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及处理意见，对不服处理意见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停止建造、安装和使用，并责令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单位立即改正。记录存档。

3.信息公开责任：对检查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公布检查结果，并跟踪复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3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4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城建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5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城市公厕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和奖励

	责任主体
	城建股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6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城市照明节能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责任主体
	市政公用事务中心筹备组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7

	权力类型
	行政奖励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先进单位或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结合本系统的工作性质和特点，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批后，以市政府或人防主管部门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8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对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所需全部材料进行公示。

2.受理责任：对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申请进行调查审核。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申请人。

5.监管责任：备案机关对件审查备案施工图设计文实施情况开展检查。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29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责任主体
	招标办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结算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结算备案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建设单位（或委托代理人）；依据相关规定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结算备案结果予以公开，方便公众查阅。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结算备案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30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及首次安装前备案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施工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及首次安装前备案情况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申请单位。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57
	序号
	31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施工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申请人。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58
	序号
	32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备案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新建住宅小区综合查验结果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建设单位（或委托代理人）；依据相关规定对新建住宅小区综合查验结果予以公开，方便公众查阅。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59
	序号
	33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手册备案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手册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决定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进行监督。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0
	序号
	34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竣工收验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申报材料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或后补申请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

3.审查责任：对申报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建设工程竣工收验备案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建设单位（或委托代理人）；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公开，方便公众查阅。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材料归档，按规定存档。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1
	序号
	35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最高投标限价（招标控制价）备案

	责任主体
	招标办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工程招标控制价备查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工程招标控制价备查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建设单位（或委托代理人）；依据相关规定对工程招标控制价备查结果予以公开，方便公众查阅。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工程招标控制价备查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建筑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2
	序号
	36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物业管理招标及中标结果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3
	序号
	37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核准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并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4

	序号
	38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安全施工措施备案（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备案）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施工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申请人。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5
	序号
	39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责任主体
	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决定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核实；计费、缴费。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向当事人出具验收意见书。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进行监督。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6
	序号
	40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主管部门应当将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执行合伙人）或者负责人、注册资本、房地产经纪人员等备案信息向社会公示。

5.监管责任：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现场巡查、合同抽查、投诉受理等方式，采取约谈、记入信用档案、媒体曝光等措施，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进行监督。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7
	序号
	41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对商品房屋租赁受理程序、申请材料等进行公示；

2.受理责任：收取房屋租赁管理备案应当提交的资料，检查房屋租赁当事人身份证明；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他合法权属证明；是否有误，依法受理或不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3.审查责任：审查出租人与房屋所有权证书或者其他合法权属证明记载的主体一致；维护房屋租赁当事双方的合法权益。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向租赁当事人开具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鉴定处理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管。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68
	序号
	42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及注销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及注销的相关材料及依据。

2.受理责任：收取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应当提交的资料，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人提交的商品房预售买卖合同仔细对照，保证纸质合同与房屋权属交易系统电子版合同准确一致，在双方真实购买意愿的情况下，维护房屋买受人与房屋出卖人的合法权益。

4.送达责任：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备案登记程序，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申请人。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43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管理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对房屋产权面积测绘成果审核申请材料等进行公示；

2.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审查房产测绘成果需要的全部材料内容；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资料不齐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3.审查责任：对房产测绘成果的适用性、界址点准确性、面积测算依据与方法等内容进行审核。

4.移交环节责任：审查完毕后移交房产测绘成果资料到房管局政务中心办证窗口进行初始登记。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0
	序号
	44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责令限期退回公共租赁住房

	责任主体
	住保股

	责任事项
	公示责任：公示中心城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分配）；住房货币化分配相关政策和规定。

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中心城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分配）；住房货币化分配工作实施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1
	序号
	45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已购公有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交易审核

	责任主体
	住保股

	责任事项
	公示责任：公示中心城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分配）；住房货币化分配相关政策和规定。

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中心城区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的建设和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分配）；住房货币化分配工作实施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廉租住房保障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46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指导符合条件的非政府投资建设的城市照明设施移交城市照明主管部门管理

	责任主体
	城建股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移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的验收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移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的验收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移交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机构的验收结果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建设单位（或委托代理人）。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3
	序号
	47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责任主体
	城建股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4

	序号
	48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告知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建设工程安全施工施工备案所需申报材料。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建筑起重机械首次出租及首次安装前备案情况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申请单位。

5.监管责任：实施机关应当按照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的要求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归档，并通过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查阅。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5
	序号
	49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拆除工程施工备案

	责任主体
	建管股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6
	序号
	50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51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物业查验文件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52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物业资料移交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53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环卫设施建设工程项目档案备案

	责任主体
	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78
	序号
	54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备案

	责任主体
	房管所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55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燃气经营者停业、歇业审批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81
	序号
	56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

	责任主体
	招标办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表2-82
	序号
	57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责任主体
	质监站

	责任事项
	1.公示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受理责任：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允许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信息。

3.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4.送达责任：按照法定的途径和方式将相关文书在规定时间内送达相对人。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序号
	58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力项目名称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和开发利用审批

	责任主体
	人防办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和开发利用审批的条件、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以及其它需要公示的内容；

2.审查责任：审核所提交的材料的完整性，提出拟办意见。

3.批准责任：作出审核决定，按时办结，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信息公开责任：对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和开发利用审批材料进行归档和信息公开。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0825-2225216


